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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与民法典草案、民法典草案与民法典变动对比

合同编（第三分编 准合同）

旧法 《民法典草案》 《民法典》 变动对比

第三分编 准合同
民法典新增章节

第二十八章 无因管理

第九百七十九条 管理

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

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

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

人事务,并且符合受益

人真实意思的,可以请

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

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

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

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

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管理事务不符合

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

理人不享有前款规定

的权利,但是受益人的

真实意思违背公序良

俗的除外。

第九百七十九条 管

理人没有法 定 的 或 者

约 定 的 义 务 ， 为 避

免 他 人 利 益 受 损 失 而

管理他人事务， 可以

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

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

损失的， 可以请求受益

人给予适当补偿。

管理事务不符合受

益人真实意思的， 管理

人不享有前款规定的权

利； 但是， 受益人的真

实意思违反法律或者违

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第九百八十条 管理人

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

规定的情形,但是受益

人享有管理利益的,受

益人应当在其获得的

利益范围内向管理人

承担前条第一款规定

的责任。

第 980 条 管理人管

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

定的情形， 但是受益

人享有管理利益的，

受益人应当在其获得

的利益范围内向管理

人承担前条第一款规

定的义务。

第九百八十一条 管理

人管理他人事务,应当

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

法。中断管理对受益人

更为不利的,无正当理

由不得中断。

第九百八十一条管理人

管理他人事务，应当采取

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中

断管理对受益人不利的，

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

第九百八十二条 管理
人管理他人事务时,能
够通知受益人的,应当及
时通知受益人。管理的事
务不需要紧急处理的,应
当等待受益人的指示。

第九百八十三条 管理

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

受益 人报 告管理 事务

的情况。管理人管理事

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及

时转交给受益人。



第九百八十四条 管理

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

后追认的,从管理事务

开始时起,适用委托合

同的有关规定,但是管

理人另有意思表示的除

外。



旧法 《民法典草案》 《民法典》 变动对比

第二十九章 不当得利
民法典新增章节

第九百八十五条 得利

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

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

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获

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

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

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

进行的债务清偿。

第九百八十六条 得利

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

获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

据,获得的利益已经不

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

利益的义务。

第九百八十七条 得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获得的利益没有法
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
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



其获得的利益并依法
赔偿损失。

第九百八十八条 得

利人已经将获得的利

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

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

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

内承担返还义务。

附则

第四百二十八条 【生

效日期及废止条款】本

法自 1999 年10 月1 日

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

止。


